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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届会议 

 
 
 

  请求在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需要审查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处境 以确保其 

二千三百万人民参与联合国工作和活动的基本权利得到 

充分尊重 
 

 
 

  2001 年 8 月 8 日伯利兹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多米尼克 萨尔瓦多

冈比亚 尼加拉瓜 帕劳 塞内加尔和图瓦卢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 
 
 
 

 我们各奉本国政府指示,谨请你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4 条,将题为 需要审

查中华民国在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处境,以确保其二千三百万人民参与联合国工

作和活动的基本权利得到充分尊重 的补充项目列入第五十六届会议议程 兹按

照大会议事规则第 20条的规定,附上一份解释性备忘录(见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

案(见附件二)  

伯利兹 

常驻联合国代表 

斯图尔特 莱斯利(签名) 

布基纳法索 

常驻联合国代表 

米歇尔 卡凡多(签名) 

乍得 

常驻联合国代表 

昆托格 劳特居诺吉 签名  

多米尼克 

常驻联合国代表 

西蒙 保罗 理查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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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 

常驻联合国代表 

何塞 罗伯托 安迪诺  

  萨拉扎(签名) 

冈比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 

巴布卡尔- 布莱兹 伊斯梅拉  

  贾涅(签名) 

尼加拉瓜 

常驻联合国代表 

爱德华多 塞维利亚 索摩查(签名) 

帕劳 

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莱茵哈特 西拉斯(签名) 

塞内加尔 

常驻联合国代表 

易卜拉 德盖内 卡(签名) 

图瓦卢 

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内尔 索波阿加(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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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8 月 8 日伯利兹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多米尼克 萨尔瓦多

冈比亚 尼加拉瓜 帕劳 塞内加尔和图瓦卢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在图瓦卢于 2000 年加入联合国之后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唯一一个渴望加入

而仍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国家 今天 迫切需要审视这种境况 弥补此种错误

的遗漏 原因如下  

1. 中华民国为一民主国家 其依民主方式选出之政府乃唯一能合法及确实地在

联合国内代表台湾人民利益及愿望之政府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并存于台湾海峡两岸,数十年来彼此不受对方

统治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制度 社会价值和外交关系

因此,这两方只能分别代表在台湾海峡两岸处于其实际管辖之下的人民讲话并代

表他们 与一些说法相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49 年以来从未对台湾行使任何

管治  

2. 将中华民国排除在联合国及其各有关机构之外 已对中华民国政府及人民寻

求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活动的根本权利 造成一主要且严重之障碍  

 从 1950 年到 1971 年,联合国一直在审议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1971 年 10 月,

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通过第 2758(XXVI)号决议,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中国

席位 然而,该决议未能解决台湾人民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问题  

 更有甚者 上述决议往往被用以阻止台湾的个人和非政府团体参与联合国的

各项活动 以及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职责有关的一切活动 这种不公正地将中华

民国的民间社团和个人排斥在外的做法 与争取一切可能的参与者参与国际事务

的主导趋势背道而驰  

 联合国宪章 铭载的普遍性原则表明 联合国向所有国家开放 无论其面

积大小和人口多寡 联合国欢迎所有国家参加 各国权利必须得到保障 近年来

联合国的职责得到扩大 包括尊重人权 倡导自由 实现民主 在经济和社会发

展方面合作 人道主义援助和维持和平行动  然而 尽管联合国在实现普遍性

原则方面取得种种成就 仍有一个国家尚未得到该原则的惠益 中华民国在联合

国活动中的非自愿缺席是对联合国普遍性原则的讽刺  

3. 中华民国是一个成就卓著的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一个建设性的 负责任的成员  

 拥有 2 300 万人口的中华民国在巩固民主 促进世界贸易 消除贫穷和增进

人权方面 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个事实应该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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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而且愿意履行 联合国宪章 所规定

的各项义务  

 中华民国于 1996 年 3 月举行了第一次总统直选 这是有史以来中华民国通

过全民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 2000年 3月 民主进步党陈水扁先生在第

二次总统直选中当选 标志着中华民国总统职位第一次实现政党轮替  

 中华民国是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成功榜样 按国产总值计算 目前

它是世界上第十七大的经济体 是第十五重要的贸易国和第十六大的外国直接投

资者 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外汇储备  

 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博爱为怀的国家 多年来,它派遣了 10 000 多名专家到亚

洲 南太平洋 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国 帮助发展农业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过去

几年,它还向世界各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救灾援助,并响应了联合国向

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济和复兴援助的呼吁  

 台湾通过亚洲开发银行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

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各种区域发展方案提供了捐助  

 台湾完全承诺拥护联合国倡导的国际人权准则 陈总统在 2000 年 5 月的就

职演说和 2001 年 1 月对全国的新年祝词中指出 中华民国将遵守 世界人权宣

言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 及 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中华民国司法

部提出了保护人权基本法草案 其中列有关于妇女 儿童 劳工 身心残疾者

老年公民和土著居民权利的专门章节  

4. 联合国应注意到中华民国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的和解姿态 并发挥促

进作用 为双方提供一个和解及缓和的论坛  

 陈总统在 2000 年年底对全国的讲话中呼吁中国大陆政府及领导人以容忍

远见和智慧克服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争端和僵局  

 2001 年 1 月 1 日 中华民国实行了 小三通 发动在台湾的金门 马祖两

组外岛与中国大陆的厦门和福州之间通商 通邮 通航 台湾希望通过这些联系

促进台湾海峡两岸的信心 并逐步建立相互信任  

 为了推动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 台湾已准许中国大陆记者派驻台湾一个月

以便报道台湾的情况 准许台湾居民的中国大陆配偶在台湾工作 准许台湾的银

行在中国大陆开设代表处 准许高级官员访问中国大陆 并准许台湾海峡两岸就

犯罪活动交流情报  

 联合国是致力于保持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组织 应当推动台湾海峡两岸

和解与和平进程 联合国可以成为促进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相互

谅解与善意的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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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 大会应采取行动 确保在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中能听

到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声音  

 过去二十年 全球各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消除疾病与贫穷 防治艾滋病

毒/艾滋病 保护环境和濒危物种 管理人的移徙和人口增长以及促进人权和尊

严等方面 世界面临的日益艰巨的任务 其中许多问题需要超越传统国界的全球

性综合努力 为了使这些共同努力更加有效 效率更高 不仅需要各国政府更广

泛的支持与合作 还需要民间社团和个人更大的投入和参与 联合国是职能最全

面的世界组织 其会员国应当邀请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参加这一伙伴关系 共

同弘扬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  

 在新的千年中 世界人民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 和解已取代对抗 成为二十

一世纪的主导精神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 联合国亟需认真重新考虑继续把台湾

排斥在这一最重要的全球论坛之外的不正常状况 中华民国如能参加联合国 联

合国就能够实践其普遍性原则 实现预防性外交的目标 并能够促进海峡两岸和

解与和平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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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8 月 8 日伯利兹 布基纳法索 乍得 多米尼克 萨尔瓦多

冈比亚 尼加拉瓜 帕劳 塞内加尔和图瓦卢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决议草案 
 
 

 大会  

 关切地考虑到中华民国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是全世界余下的唯一在联合

国仍然没有实际和合法代表的人民  

 确认自 1949 年以来 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地区行使有效控制和管辖 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同一期间对中国大陆行使有效控制和管辖  

 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成员 实行民主制

度 拥有强大 蓬勃的经济  

 注意到台湾的战略位置对于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为了

国际和平与安全 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歧  

 了解到中华民国承诺和平解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歧 并已多次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导人表现友好 和解的姿态  

 注意到中华民国在台湾政府宣布无条件接受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义务 而

且能够和愿意履行这些义务 同时完全承诺遵守 世界人权宣言 的原则和精神  

 强调承认和尊重中华民国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基本权利对维护 联合国

宪章 的原则和精神的重要意义  

 决定  

 (a) 设立一个大会工作组 其任务是彻底审查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特殊国际处

境 以确保其二千三百万人民能参与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 从而为国际

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b) 邀请中华民国代表参加工作组的工作  

 (c) 对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及其对区域和平 稳定与繁荣可能产生的影响表示

关切 并鼓励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及和平解决的基

础上恢复对话与交流  

 (d) 呼吁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 因为这对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有重大影响 并鼓励国际社会密切注视

该区域的局势  

 


